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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名动包含”理论是否存在逻辑问题这一论题，从东西方逻辑学传统比较、逻辑三段论推导、形式

语法学句式分析、句法分布特征分析等角度分析，指出“名动包含”理论存在逻辑问题。进而提出现有争论并未

涉及动词作主宾语所需的关键条件，在探讨动词名物化过程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汉语中哪些类型的动词允许

其他动词做其主宾语，由此为汉语词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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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名动包含”理论［１－７］由沈家煊先生于２００７年提出，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其后形成了支持

与反对两大阵营。支持者认为“名动包含”理论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突破，为处理汉语词类问

题提供了新角度。如：张伯江［８－９］强调该理论在现代汉语词类解 释 中的 关键作用，认为该理论摆

脱了西方语言学框架的束缚，为汉语语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刘辰诞［１０］从认知语法理论出发

指出，该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靠的”。

然而，反对者从基本概念、逻辑论证、论证依据、解释力等角度质疑了“名动包含”理论②。陆

俭明［１１－１４］在系列研究中分析了该理论存在的多方面问题。针对该理论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论证，

学界的批评有：孔繁丽［１５］认为，其核心概念如“指称语”和“陈述语”定义模糊，导致理论缺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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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性；吴义诚［１６］论证了该理论声称的“谓语也是指称语”是明显的概念性错误；金立鑫［１７］从逻

辑公理出发，指出该理论可能存在内在矛盾；李葆嘉［１８］结合历史语言学资料和幼儿语言习得数

据，认为该理论缺乏足够的历史与实证依据；史有为［１９］通过研究“指称－陈述”范畴在汉语单复句

及其接口中的应用深入分析“指称性”，指出“如果纯粹以词类看，（该理论）显然是违反形式逻辑

的，逻辑上无法自洽”；司富珍［２０］指出，该理论在词类分析中采用了双重标准，违背了学术研究的

逻辑性原则。针对该理论用作论证依据的儿童语言材料、跨语言材料，李行德［２１］认为，“作者对

前人关于汉语儿童名词动词的研究只作出缺乏根据的解读，也无视所引用儿童语言研究的具体

实验操作”，而邵斌和杨静［２２］基于频率词表，考察并对比英汉名动范畴边界渗透现象，发现英汉

语在词类方面都属柔性边界语言，词类灵活性较高，因此也不支持该理论。对于该理 论 的 解 释

力，陆丙甫［２３］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指出该理论虽然对传统词类问题有启发性，看似解决了名词

与动词的“转类”问题，但大幅度改造传统术语的概念，导致读者接受困难，而且无法解决某些情

况下名词性与动词性必须分辨的问题，吴义诚［１６］批评该理论将语用混同语法，“势必会造成诸多

不必要的概念混淆和认识混乱”。

在诸多文章中，金立鑫［１７］与孙崇飞［２４］围绕该理论是否存在逻辑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

争：金文证明该理论违反逻辑公理和逻辑三段论推理规则，孙文则指出这一观点由西方逻辑学推

崇的“甲乙分立”格局支配，而这一格局以及逻辑三段论套不住汉语；金文认为通过句法分布特征

核查，名词和动词构成明显对立，而孙文认为金文的１３条分布特征并不满足“对外具有排他性，

对内具有一致性”的要求，更谈不上完全对立；金文认为“所有的动词都是名词”是有待证明的问

题，而孙文认为沈家煊先生早就反复论证过这一命题；等等。本文将把两文的讨论继续下去，进

一步论证“名动包含”理论存在逻辑问题，并用句法分布特征核查孙文提出的语言事实，强调词类

研究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汉语中哪些类型的动词允许其他动词做它的主宾语”。

　　二、“名动包含”理论与词类问题的“两个困境”

　　沈家煊先生指出，学界在汉语词类问题上面临两个困境：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

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

原则”［１］。正是基于对这两个困境的深入思考，沈家煊先生提出并不断完善“名动包含”理论。

对于困境一，沈家煊［１］围绕着有标记和无标 记 进 行 论 述，司 富 珍［２０］肯 定 了 沈 先 生 的 相 关 论

述，但是对其能否解决困境一持否定态度，并认为动词做谓语的典型功能是无标记用法，动词有

时也可以做主宾语，是有标记用法。

笔者认为，所谓“动词能否出现在主宾语位置”的问题，其关键并非动词在主宾语位置是否标

记化，而是谓语位置的动词的类别及该动词接受其他动词做主宾语的能力。具体来说，行为动词

在充当谓语时无法接受动词或动词短语作为主宾语，而心理动词、情态动词等其他类型的动词则

通常可以接受这种结构，且这里做主宾语的动词一般也要经过名物化（后文会深入分析名物化问

题）。因此，动词的有标记现象仅仅是它出现在主宾语位置的语义条件，而真正的关键在于谓语

位置的动词的类别及该动词的语义功能对动词名物化结构的容纳程度。

对于困境二，詹卫东强调，现有的理论模型只是“典型代表”，而语言现象并不总是符合逻辑

上“完美”或“简约”的理论框架。他基于树库语料的分析，结合详实的数据和丰富的语言事实，指
出在实际语言中“中心扩展条件”和“并列条件”有时会被违反，但这些现象仍为人们所接受。由

此，他提出“从语言工程角度看，语法理论模型的设计，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是，理论是否能够反

映语言事实中存在的区别（而不是掩盖区别）”［２５］，而“名动包含”理论对于“转类”问题的处理恰

恰无法帮助我们揭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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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富珍［２０］围绕“这本书的出版”展开分析，提出在“这本书的出版”这一类结构中，功能中心

语地位的确立①完全可以避免“简约原则”与“扩展投射规约”之间的所谓矛盾（具体问题，我们将

在第五节中作出讨论）。笔者认为司富珍的质疑是可取的，正如司文指出的那样，一种理论只有

兼顾“清晰性和准确性”才可以说是“质的简约”，即一个理论如果不自洽或没有解释力，只是在数

量上追求简约，那么这种简约原则其实是没有基础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司富珍［２０］将“名动包含”理论对“这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分析（图１）与用形式句法学对“这本

书的出版”所做的结构分析（图２）作对比：

　图１ “名动包含”理论分析　　　　　　　　　　　图２ 形式句法学分析

司文指出，且不论清晰性问题，单就投射原则或扩展规约来说，图１所示方案明显有问题，因
为当一个中心成分的类别含混不明（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时，其扩展或投射的结果的类属很难从

逻辑上说清楚（比如：为什么扩展结果是名词性而不是动词性的？）。相较而言，图２所示的扩展

和投射则要简约和清晰一些［２０］。

因此，沈家煊先生所说的两个困境，不是“无法克服或无法解决的‘困境’”［１２］，“汉语词类问

题（包括‘转类’问题）讨论中所谓‘两个困境’只是操作困境而非理论困境”［２０］。

　　三、有关“名动包含”理论逻辑问题的分析

　　（一）东西方逻辑学的对比分析

　　我们在讨论东西方逻辑是否有差异时，实际上是讨论东西方逻辑学的差异。逻辑指的是推

理和证明的思维过程，所 以 逻 辑 原 则 是 普 遍 的、相 通 的、基 本 一 致 的。而 逻 辑 学 则 是 一 门 研 究

“‘思维过程是否正 确’的 科 学”［２７］。东 西 方 逻 辑 学 在 发 源 之 初 有 许 多 相 同 的 地 方，由 于 社 会 环

境、科技观念和思维习惯的差异，后期发展出现差异，主要体现在西方逻辑学在形式化和系统化

方面更为深入，但这些差异无法改变逻辑原则的普遍性［２８］。

孙崇飞［２４］为了佐证“东西方逻辑学存在差异，西方逻辑学的‘甲乙分立’格局套不住汉语”这

一观点，提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形中，如果范畴甲和范畴乙不是等同关系，便至少会存在两种不

等关系：一是西方逻辑学所说的非此即彼的“甲乙分立”关系；二是非排斥性的既分又不分的“属

类关系”或“上下位关系”。他指出：“对西方人而言，甲乙分立才是两个类，但对中国人来说，甲乙

包含就有两个类。汉语名词和动词是整体与部分的上下位关系。”［２４］此观点来源于沈家煊［５］，沈

先生援引冯友兰先生关于“和而不同”的论述，即“和”与“同”不一样，“同”是简单的同一，不会有

丰富的内容，如同水再加水，还只是水的味道，“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

“异”，并指出“和而不同”正是视“甲乙包含”为常态的范畴观背后的中国哲学意蕴，进而得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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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符合中国思想、行为和文化。

但“和而不同”真的是“甲乙包含”的关系吗？我们认为，“和而不同”意味着甲和乙在某些方

面是相同的，但它们同时在其他方面保持差异，两者通过这种部分重叠的关系达到和谐，甲与乙

的关系应该是用图３表示的交叉关系（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在这种关系下，甲和乙不完全

分立，但也不是沈家煊、孙崇飞所认为的蕴含关系。

回到孙崇飞关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形是，如果范畴甲和范畴乙不是等同关系，便至少会存

在两种不等关系”的讨论，孙文沿用沈家煊先生所举的例子，指出：前者犹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是男人就不是女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后者犹如 ｍａｎ（人／男人）和 ｗｏｍａｎ（女 人）的 关 系，ｍａｎ
不都是ｗｏｍａｎ，但ｗｏｍａｎ都是ｍａｎ。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这样的分析忽视了文字的性质，即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的形体与其记录的语素是指称激活并使用的关系。ｍａｎ具有“人”

和“男人”的义项，在 与 ｗｏｍａｎ（女 人）相 对 时，它 只 是 指 称“男 人”这 一 语 义 项，也 就 是 说，此 时

ｍａｎ对应的语素（或词）是“男人”；而ｍａｎ在与ｗｏｍａｎ（女人）构成上下位关系时，指称“人”这个

语义项，也就是说，此时对应的语素（或词）是“人”。因此，实际上ｍａｎ只不过是一个形体记录两

个不同语素（或词）的例子，若将ｍａｎ和ｗｏｍａｎ认为是包含关系的话，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这

种类比是词汇语义问题，而非分类逻辑问题。

　　（二）东西方逻辑学关于分类的讨论

　　实际上，我国先秦时期就已有“分物”的论述。“分物”有两层含义：一是万物同出一源，都是

从“一”中分化出来的；二是万物分化后拥有不同的性质，依据不同的性质划分类别，各个类别之

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互相之间没有转化的可能，并且一旦“分而为万物”后，万物便不能再复归本

源［２９］。所以，西方逻辑学中“甲乙分立”观点，东方逻辑学也有论述，比如：先秦哲学史上关于名

实关系的讨论。后期墨家甚至提出了达名、类名和私名的概念：“达名命名一切个体，如‘物’，相

当于范畴语词；类名则命名一类个体，如‘马’，即普遍语词；私名则命名这个或那个个体，如人名

‘臧’，即专名。”［３０］我国古人在名实的问题上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论辩，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

逐渐向更细化的方向发展。尽管我国古人对逻辑学的形式化与系统化的考虑相对不足，但这并

不意味着东西方逻辑学在基础原则上有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得出“甲乙分立”只是西方逻辑学所

推崇的这一结论。笔者认为，如果不考虑东方逻辑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发展与演变，而仅仅是强调

东方逻辑学与西方逻辑学形式上的不同，可能会得到片面的结论。

因此，孙文批评金文是受西方逻辑学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支配而形成的，是值得进一步讨

论的。

　　（三）“名动包含”理论的逻辑直言三段论与其理论基础的再分析

　　金立鑫［１２］依据沈家煊“名动包含”理论拟出三种形似三段论的表达式，指出它们分别存在中

项不周延、小前提不成立、大前提不成立等不符合逻辑直言三段论规则的问题。其中 第 二 种 推

导是：

　　大前提：所有名词都可以充当主宾语；

小前提：所有的动词都是名词；

结　论：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充当主宾语。

金立鑫认为，“该三段论无法用来证明‘名包动’，因为小前提包含了有待证明的问题，有待证

明的问题本身不应成为证明的证据”［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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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我们不能用“动词都可以充当主宾语”来证明“动词都是名词”。这个问题可以使

用逻辑学上最简单的命题逻辑关系来重新分析：

　　原命题：若一个词是名词，则可以做主宾语。

逆命题：若一个词可以做主宾语，则它是名词。

否命题：若一个词不是名词，则它不可以做主宾语。

逆否命题：若一个词不可以做主宾语，则它不是名词。

根据逻辑学上命题逻辑关系，原命题与逆否命题同真同假，但从原命题的真假无法推知逆命

题和否命题的真假。即原命题真，逆命题不一定真；原命题假，逆命题也不一定假。具体到这里

的推导，“若一个词是名词，则可以做主宾语”为真，无法推知其逆命题“若一个词可以做主宾语，

则它是名词”一定为真。也就是说，逻辑学并不足以支持我们从“名词可以做主宾语”直接推论到

“所有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词都是名词”。需要明确的是，原命题与逆命题的“名词”概念，内涵

和外延必须一致。也就是说，原命题的“名词”包括哪些词，逆命题的“名词”也就只能包括哪些

词。如果“名词”的定义有变化，那么必须重新推理。如果我们将命题中的“名词”都改为“大 名

词”，这个推理过程与“大名词”本身的定义并无关系。事实上，名词能不能包含动词，需要事实验

证与概念的重新定义，而不是逻辑推理。

孙文在反驳金文的观点时，强调沈先生“早就反复论证过‘汉语的动词（陈述语）也是名词（指

称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并概述了论证过程，通过对陈述化、指称化、名物化的讨论，得出

了结论（１）（２）（３）：

　　ａ．他开飞机。

　＊Ｈｅ　ｆｌｙ　ａｐｌａｎｅ．Ｈｅ　ｆｌｉｅｓ　ａ　ｐｌａｎｅ．
ｂ．他开飞机。

　＊Ｈｅ　ｆｌｉｅｓ　ｐｌａｎｅ．Ｈｅ　ｆｌｉｅｓ　ａ　ｐｌａｎｅ．
ｃ．开飞机容易。

　＊Ｆｌｙ　ａｐｌａｎｅ　ｉｓ　ｅａｓｙ．Ｆｌｙｉｎｇ　ａｐｌａｎｅ　ｉｓ　ｅａｓｙ．
（１）汉语动词是由陈述语直接“构成”的，即汉语动词就是陈述语；
（２）汉语名词是由指称语直接构成的，即汉语名词就是指称语；
（３）汉语动词入句做主宾语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名词化”或“名物化”的实现过程。

孙文根据结论（１）（２）（３）得出“汉语的动词（陈述语）也是名词（指称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

次类”［２４］，也就是说，汉语动词其实都是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性质的“动态名词”。于是，孙文论

证了上文逻辑三段论表达式的小前提“所有的动词都是名词”为真，得到结论“所有的动词都可以

充当主宾语”为真。果真如此吗？我们下面对ｃ句进行分析。
“开飞机容易”这句话中，“开飞机”作为一种状态行为，实际上是隐含了对所有会开飞机的人

的存在性断言。因此“开飞机容易”的语义表达为：

　　∀ｘ［ｆｌｙ　ｐｌａｎｅ（ｘ）→ｅａｓｙ（ｆｌｙ　ｐｌａｎｅ（ｘ））］（即“对于会开飞机的人而言开飞机很容易”。）

句法上，“开飞机”是底层的ＶＰ，它发生了类似关系化操作（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即结合了由事件

语义涉入的关系化投射ｎ来完成名物化的。这一分析可以印证我们上文第二节的观点，即其他

动词（如心理动词、情态动词等）都可以接受动词名物化或动词短语充当主宾语。

关于名物化问题，“名 动 包 含”理 论 继 承 和 发 展 了 朱 德 熙 先 生 的 观 点，从 根 本 上 否 定“名 物

化”。但是陆丙甫指出：“名 物 化 的 起 点 跟 词 性 无 关，被 名 物 化 的 东 西，甚 至 可 以 不 是 语 法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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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１８］，并且“‘名物化’是一种超越句法的普遍认知心理现象，难以彻底否定”①。回到“开飞机容

易”这个句子上来，我们说“开飞机”隐含了对所有会开飞机的人的存在性断言，这个名物化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种指称，也就是说，名物化这种句法操作为指称性提供了基础，在语义层面的指称

性是其最终表现。
我们再来分析一个名物化的现象。

　　ｄ．张三对李四的批评很及时。

我们 使 用 事 件 信 息 结 构 分 析 法（ＥＩＡＭ，Ｅｖ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进行分析。这个分析法是Ｂｏｒｅｒ的外骨架模式（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的简化版，在生成

构式的思想影响下提出，认为“人类语言所表达的事件结构来自一个普遍的功能结构，这个功能

结构具备生成语言学句法结构的基本特 点”［３１］。我们认为，有效表达的句子中必然拥有一个核

心事件和一个次要事件，核心事件是句子主体所要表达的信息事件，而次要事件往往作为对核心

事件解释或者补充的信息事件而存在，部分语用接口也属于这类事件。进而我们提出了一个更

简单的分析模型来分析ｄ句。
该句中有两个事件：

　　事件１：张三对李四的批评；
事件２：［张三对李四的批评］很及时。

很明显，事件１中Ｖ（批评）发生名物化（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核心事件是张三对李四的批评，事

件２中“很（Ｄｅｇ）”作为中心词来锚定“及时（ＡＰ）”的程度，其生成的短语“很及时”是对事件１的

修饰。具体分析见图４。
我们认为，在“的”字短语中，子句中的名词短语（如“李四”）提升到［ｓｐｅｃ，ＤＰ］的位置，伴随

着句法上的关系化操作（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即通过“的”投射出的ｎ节点，形成关系结构。ｎ作为ｎＰ
的中心语，扮演了动词名物化的关键角色。根据 ＨＦＣ理论（中心语特征约束），ｎＰ的中心语ｎ继

承并决定统制节点的类别特征。由于汉语不依赖形态变化，ｎ与 ＶＰ共享［＋ｎ］特征，从而完成

动词“批评”的名物化。与英语中动词必须加“－ｉｎｇ”以实现名物化不同，汉语依赖ｎ节点对ＶＰ的

统制，这使得动词能够直接参与名物化结构而无需形式变化［３７］。因此，“批评”的名物化是通过ｎ
对ＶＰ的统制及特征共享实现的，同时，此处ｎ与ＶＰ共享［＋ｎ］特征也可以认为是动词 短语指

称化后的语义层面的表达。正如史有为指出的，这种关系化操作是“具体句法位置上的临时 行

为。离开这个位置，指称就不再存在，也就不可能包容动词、形容词”［１４］。因此，名物化后的成分

实际上并不是“转类”，而是体现出强的指称特征（名物化特征）的关系化操作。这个句子的分析

如图５所示。
综上，笔者认为，汉语的名物化也是有过程的，孙崇飞关于动词名物化方面的观点及论证是

值得商榷的，因此，小前提待证，“名动包含”理论存在逻辑缺陷。此前，潘海华、孙帆［３２］也已论证

“名动包含”理论推导零句具有指称性不符合逻辑三段论规则：大前提“主语／话题是指称性的”并

不总是成立，因而结论“零句都有指称性”不恒真。同时，他们从语义类型的角度分析名词和动词

成分的指称性来源，指出名词和动词成分可并列但并不代表它们之间存在包含关系。石毓智通

过历史语法演变研究指出：在汉语的历史语言演化发展中，名词的变化通常先于动词，且名词的

数量和使用频率通常大于动词；尽管名词和动词是分立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平行的演化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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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是由它们内在语义特征的相似性所决定的①。他们几人的观点从另外的角度说明了上文

提及的逻辑直言三段 论 小 前 提“所 有 的 动 词 都 是 名 词”是 不 成 立 的，为 我 们 的 上 述 分 析 提 供 了

理据。

图４ “张三对李四的批评很及时”句法分析树图　　　　　图５ “张三对李四的批评”句法分析树图

　　回到“名动包含”理论的讨论上来，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到汉语与印欧语在语言类型和句法结

构方面存在显著类型差异。然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形态和语序分布类型上，而非源于汉语本

身的所谓特殊性。我们不应该忽视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过度放大这种特殊性。名词动词不

同是世界语言的普遍现象，正如上文第二节指出的那样，“名动包含”理论确实可以在理论框架内

解决一些特殊问题，但是将动词归入名词却会掩盖另外一些更普遍的问题。词类研究的重点应

该是如何区分名词和动词，关键问题则是什么样的动词做谓语可以接受其他动词名物化做其主

宾语。

　　四、名词、动词分类与句法分布特征分析

　　根据分类公理，依据某一（组）特定属性构成的集合，该集合中所有子集或成员具有该（组）属

性［１２］，“名动包含”理论作为解决词的分类问题的理论必然应该满足分类公理。

对于这个问题，金立鑫提出１３条句法分布特征来判断名词和动词的倾向性，后孙崇飞围绕

金文提出的１３条句法分布特征讨论“名动包含”理论是否符合分类公理。孙文认为，金文所列的

１３条区分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分布特征，并不完全符合“不同词类的分布特征对外具有排他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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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具有一致性”的要求，并通过“男人／梦想”和“吃／想／出版”两组例子说明用分布特征集加权计

数法得出的结论违背一般人的常识。孙文认为，这些现象表明金文所列的分布特征并未达到“对

内一致性”的标准。

其实，金立鑫在文章中已明确指出，这１３条分布特征“并非１００％的绝对特征，但具有极为

明显的、压倒性的倾 向 性”［１７］。换 句 话 说，这 些 特 征 强 调 的 是 语 言 中 的 强 倾 向，而 非 绝 对 分 类。

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不同层次的现象往往表现出相对的分立性，而非绝对的对立性，所

以在语言单位的分类中，通常采用相对分立的方式，而非绝对分立。金文的分析符合这种相对分

立的分类思路，他强调的是语言中的强倾向而非绝对一致。

为此，我们继续使用金立鑫提出的１３条句法分布特征，并依据金文的表述将这１３条句法分

布特征列出，见表１［１７］。

表１ 名词与动词句法分布特征表

序号 句法分布形态特征 名词 动词

１ 不／从来没Ｘ过 － ＋
２ 带体标记（在、过、着） － ＋
３ 后跟介词短语做处所状语 － 大部分不及物动词＋
４ 带程度副词 不能无条件携带程度副词 心理动词＋
５ 接受“怎么”“怎样”的提问 － ＋
６ Ｘ不Ｘ － ＋
７ 及物性分类／能否带宾语分类 － ＋
８ 能够重叠时表达尝试／短时① － 自主动词＋
９ 类冠词（这／某） ＋ －
１０ 名量词 ＋ －
１１ 主语Ｎ＋行为动词＋Ｎ ＋ －
１２ 生命度等级的前后句法分布 ＋ －
１３ 无标记定指与不定指的句法分布 ＋ －

在对孙崇飞提出的“男人／梦想”和“吃／想／出版”这两组例子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基于上述

１３条句法分布特征，从分类公理的角度出发，探讨所涉及的问题。

孙文在分析“男人”和“梦想”时出现了以下错误：
（１）孙文中提到“无及物性”这一特征，但动词的及物性界限相当模糊。我们认为，能否做行

为动词的主语或宾语是更具辨别力的特征，因为行为动词完全不能接受动词做主宾语。也就是

说，能做行为动词主宾语的词就是名词，不能做行为动词主宾语的词就是动词。必须明确的是，

动词、形容词做主宾语是受限的。朱德熙指出，“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本身就能充任主宾语，不像

英语那样必须在形式上名词化之后才能在主宾语位置上出现”［３４］。由于主宾语位置上的成分一

般通常是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名词性词类，所以实际上当动词和形容词需要充当主语或

宾语时，则必须在语义上能够指代具体的事物或概念，即并非全部的动词、形容词都可以直接充

任主宾语，故我们认为，在汉语和英语中做主宾语的动词和形容词都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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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上的转化来具备指代具体事物或概念的功能，这其实就是名物化或者关系化，即无论是汉语

还是英语，不是任何动词都可以做主宾语。通过分析一个词在不同语境（行为动词做谓语或其他

动词做谓语）中是否能够充当主宾语，以及其在语法结构中的分布特征，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判断

其词性倾向。
（２）关于“梦想”有无“Ｘ不Ｘ”的问题，我们能找到的例句如下：“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没

有梦想，什么梦想不梦想，想都别想，你想有什么意义。”本例句中，“梦想”虽然是作为名词出现，

但实际进入的并不是“Ｘ不Ｘ”结构，而是“什么Ｘ不Ｘ”结构。前者是疑问形式，而后者的作用是

强化对前置语境中所表述事件的态度，例句中前置语境所表述的事件是“我没有梦想”，“什么梦

想不梦想”则是表明对没有梦想这一事件无所谓、不在意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例句与“Ｘ不Ｘ”

结构无关。所以，“梦想”无“Ｘ不Ｘ”分布特征①。
（３）“梦想”可以接受“怎么／怎样”的提问，例句是“今天，我们怎么梦想”②。

综上所述，我们重新将“男人”和“梦想”进行加权计数（见表２）。

表２ “男人”和“梦想”句法分布形态特征名词倾向度对比表

词项

分布特征

不接
受“不”

否定

不能
带体
标记

不可
跟介
词短
语做
处所
状语

不能
携带
程度
副词

不接
受“怎

么”“怎
样”提

问

能重
叠时
表达
量多
或逐
一或
每一

可以
受类
冠词
限定

可以
受名
量词
限定

能做
行为
动词
的主
宾语

无“Ｘ
不Ｘ”
分布

有生
命等

级

无标
志名
词定

指／不
定指

无标
记定

指／不
定指

男人 － － ＋ － ＋ － ＋ ＋ ＋ － ＋ ＋ ＋
梦想 ＋ － ＋ ＋ － － ＋ ＋ － ＋ － ＋ ＋

我们重新统计这组名词的倾向性加权值，修正孙文的错误后得到的结果是：“男人”有７项符

合名词分布特征，“梦想”也有７项符合，“梦想”的名词倾向性与“男人”相同。

虽然，修正之后的结论与我们语感相符，但是孙文中用“男人”这一社会角色或价值特征很明

显的名词与“梦想”作比较，本就放大了特殊性，就像“很男人”“很娘”这类用法一样，并非常规的

表达，所以这样的结论其实不足以论证分布特征加权法的判定结果是否有误，以及“名动包含”理

论是否成立。如果我们选择一些物质名词，如手机、电脑、学校、桌子、椅子等，与“梦想”作比较，

则名词的倾向性加权值差距肯定会拉得很大。

孙文在分析动词“吃”“想”和“出版”时，也出现了错误：
“吃”不能接受类冠词限定。孙文给出的观点是“尽管我们不单说‘这吃’，但说‘我就佩服他

这吃’”。笔者在文献、视听语料库及相关网络报道中没有找到该用例，且该用例不 符 合 句 法 规

则，一般“这”后跟“吃的”使其名物化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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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而言，接受“不”否定与“Ｘ不Ｘ”这两个特征应该共现，有“Ｘ不Ｘ”就能接受“不”否 定，没 有 就 不 能 接 受“不”否 定，反 之

亦然。“梦想”是一个兼类词：作为动词时表达的是一种长久的、抽象的心理状态，不具备可即时判断的动作性质，因而不常被“不”否

定，也不常用于“Ｘ不Ｘ”疑问形式；而作为名词时则完全不能被“不”否定，也不能进入“Ｘ不Ｘ”结构。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人民日报》中也有一例句可以证明“梦想”可以接受“怎么／怎样”的提问的观点：“据一项由上海虹桥友谊

商城出资在北京、上海、重庆、香港四地进行的名为《今天，我们怎么梦想》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



综上所述，我们重新将“吃“想”和“出版”进行加权计数（见表３）。

表３ “吃”“想”和“出版”句法分布形态特征动词倾向度对比表

词项

分布特征

可接
受“不”

否定

能带
体标

记

可以
跟介
词短
语做
处所
状语

可以
携带
程度
副词

接受
“怎么”
“怎样”

提问

能重
叠时
表达

尝试／
短时

不可
以受
类冠
词限

定

不可
以受
名量
词限

定

不能
做行
为动
词的
主宾

语

有“Ｘ
不Ｘ”
分布

无生
命等

级

没有
无标
志名
词定

指／不
定指

没有
无标
记定

指／不
定指

吃 ＋ ＋ － － ＋ ＋ ＋ ＋ ＋ ＋ ＋ ＋ ＋
想 ＋ ＋ － ＋ ＋ ＋ ＋ ＋ ＋ ＋ ＋ ＋ ＋

出版 ＋ ＋ － － ＋ － ＋ ＋ ＋ ＋ ＋ ＋ ＋

我们重新统计这组动词的倾向性加权值，修正孙文的错误后得到的结果是“想”的动词倾向

性与“吃”的动词倾向性 之 比 为１２∶１１。看 起 来，“想”的 动 词 倾 向 性 比“吃”高，但 是，要 明 确 的

是，“可以携带程度副词”这一特征在“想”和“吃”的对比中反映的是动词内部特征而无关乎动词

和名词的区别，即“想”是心理动词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而“吃”不是心理动词。去除这一特征，
“想”和“吃”在动词倾向性上并不存在哪个更典型。在孙文给出的这组例子中，我们更应该关注

“出版”与“想”和“吃”的动词倾向性对比，很明显，表中的数据也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即“出版”的

动词倾向性不如“想”和“吃”。

　　五、词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孙文与金文都指出，名词的典型性句法分布特征是“做主宾语”。孙文引用了朱德熙的观点：
“事实上绝大部分具体的动词和形容词都能做主宾语”，“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做主

宾语”［２４］。孙文以此论证“只需证明半数以上的动词可做主宾语便足以证明汉语‘名包动’”［２４］。

笔者认为，这里的动词应该有一个限制，即要半数以上动词能做行为动词（而不是严格限定的评

述动词和心理动词）的主宾语。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考虑如下例子：

　　ｅ．小明打了小李

在“小明打了小李”这个句子中，“小明”和“小李”的句法槽上是否可以替换成动词？我们发

现无论如何构建情境，“打”的主宾语位置都不可能是动词，这类替换一般是不成立的。这进一步

说明了“名包动”现象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分析动词和名词在句法中的具体表现。一

个符合语言事实的结论是，几乎不存在三个行为动词构成的一个主谓宾结构，正如上文第二节提

到的那样，只有行为动词完全不能接受动词做它的主宾语。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视角

从“主宾语位置的动词”转移到“谓语位置的动词”上来呢？

综上分析，我们需要问的是：词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否真的是上文第二节中 提 到 的 两 个 困

境？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已经做了说明，即这两个困境是研究者操作上的困境，而不是真

正的理论上的困境。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动词作主宾语所需的条件才是词类研究中值得

重点关注的问题。动词进入主宾语位置不仅在语义上需要经过名物化过程，在句法上也受到谓

语动词的制约，进而我们将这个问题可以再缩小为“汉语中哪些类型的动词允许其他动词做它的

主宾语”。然而，“名动包含”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似乎有意忽略了这个最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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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问题，试图通过将动词归入名词来解决动词作为汉语主宾语所需条件的问题。这种方法看

似简约，却可能会导致清晰性和解释性的不足。正如司富珍所指出的，在理论构建和 评 价 过 程

中，应重视“质的简 约”而 非“数 的 简 约”，追 求“逻 辑 的 简 约”和“真 的 简 约”，而 不 是“表 面 的 简

约”［２０］。

　　六、结语

　　本文从词类研究的“两个困境”入手，从东西方逻辑学传统比较、逻辑三段论推导、形式语法

学句式分析、句法分布特征分析等角度探讨“名动包含”理论存在的逻辑问题。我们认为，孙崇飞

对金立鑫的质疑，没有针对“名动包含”理论违反逻辑直言三段论规则这一观点作出有效回应，更
多是围绕“名动包含”理论已有的框架分析问题，可能会导致循环论证，因而需要再讨论。笔者对

孙崇飞文中的部分观点进行讨论，以期为“名动包含”理论是否存在逻辑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

角和思路。

探索适合汉语的理论，可以深化我们对汉语特殊语言现象的理解，推动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

设，但是，语言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特定语言，更应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找到平衡，因为普遍性让

我们能够从语言共性出发去探究语言与认知科学、脑科学之间的联系，而特殊性则使我们能够深

入地探讨特定语言的独特性和各语言间的差异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要避免理论研究中的

盲点和误区，例如，过于强调某一特定语言的特点，可能会忽视语言共有的现象和规律。因此，在
研究汉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具体案例的分析与理论模型的构建之间建立符合逻辑的联系，以
确保我们的研究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实践意义，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沈家煊．我看汉语的词类［Ｊ］．语言科学，２００９（１）：１－１２．
［２］沈家煊．怎样对比才有说服力：以英汉名动对比为例［Ｊ］．现代外语，２０１２，３５（１）：１－１３．
［３］沈家煊．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Ｊ］．当代语言学，２０１５（２）：１２７－１４５．
［４］沈家煊．名词和动词［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０５．
［５］沈家煊．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Ｊ］．汉藏语学报，２００７（１）：２７－２９．
［６］沈家煊．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１３１－１４３．
［７］沈家煊，乐耀．词类的实验研究呼唤语法理论的更新［Ｊ］．当代语言学，２０１３，１５（３）：２５３－２６７．
［８］张伯江．双音化的名词性效应［Ｊ］．中国语文，２０１２（４）：３３８－３４６．
［９］张伯江．新 时 代 语 言 学 的 学 科 建 设 和 学 术 创 新［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１０－１０）［２０２４－１２－２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

ｚｔｚｌ／２０ｄａ／ｚｘｓｈｋｘｚｓｎ／２０２２１０／ｔ２０２２１０２８＿５５５６６７７．ｓｈｔｍｌ
［１０］刘辰诞．从认知语法理论看汉语“名含动”的可能性［Ｊ］．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２８（５）：２５－３７．
［１１］陆俭明．再论汉语词类问题：从沈家煊先生的“名动包含”观说起［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４）：

１－１５．
［１２］陆俭明．再议“汉语名动包含说”［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５）：２－１４．
［１３］陆俭明．对“名动包含说”再评论［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３，６３（６）：５－１６．
［１４］陆俭明．话说汉语词类问题［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４：２２１－２３２．
［１５］孔繁丽．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逻辑论证问题：以词类问题为例［Ｊ］．语文学刊，２０１５（７）：３－８．
［１６］吴义诚．名词和动词［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４６（５）：１３－２３．
［１７］金立鑫．“名包动”理论的逻辑问题［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５（１）：２－１３．
［１８］李葆嘉．屈折语词类划分的背景及对沈家煊《看汉 语 词 类》质 疑［Ｃ］／／英 汉 对 比 与 翻 译：第 二 辑．上 海：上 海 外 语

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８４－９９．

７０１第４５卷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１９］史有为．从指称－陈述与典型性看单复句及其接口［Ｊ］．语言科学，２０２２，２１（４）：３５０－３６４．
［２０］司富珍．“简约”之问［Ｊ］．语言科学，２０１３，１２（５）：４９７－５０４．
［２１］李行德．用儿童语言来进行语言学论证：一些方法学上的考虑［Ｊ］．当代语言学，２０１８，２０（４）：５５２－５７１．
［２２］邵斌，杨静．英汉名动范畴边界渗透的类型学考察［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３）：２－１０．
［２３］陆丙甫．沈家煊“名动包含”理论正反说［Ｃ］／／英汉对比与翻译：第二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１－８３．
［２４］孙崇飞．名动包含理论存在逻辑问题吗？［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５（５）：１５－２３．
［２５］詹卫东．从语言工程看“中心扩展条件”和“并列条件”［Ｊ］．语言科学，２０１２，１１（５）：４４９－４６３．
［２６］张东荪．思想言语与文化（节选）［Ｊ］．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３（５）：３８－４７．
［２７］ＢＯＵＱＵＩＡＵＸ　Ｌ，ＬＥＣＬＥＲＣＱ　Ｂ．Ｌｏｇｉｑｕｅ　ｆｏｒｍｅｌｌｅ　ｅ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Ｌｏｕｖａｉｎ－ｌａ－Ｎｅｕｖｅ：Ｄｅ　Ｂｏｅｃｋ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２０１７：６．
［２８］杨必仪．中西逻辑发展差异的成因探析［Ｊ］．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３２－３６．
［２９］黄晨曦．战国秦汉之际道家的“分物”观念［Ｊ］．哲学动态，２０２１（７）：７３－８４．
［３０］李巍．行为、语言及其正当性：先秦诸子“类”思想辨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１－１３９．
［３１］胡旭辉．生成构式语法理论：构词，事件结构与名词结构［Ｊ］．语言学研究，２０２２（１）：５２－６４．
［３２］ＶＡＮ　ＥＹＮＤＥ　Ｆ．Ｏｎ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２０２４，１００（１）：４０－８０．
［３３］潘海华，孙帆．论“名动包含”说的理据及其所面临的难题［Ｊ］．汉语学报，２０２４（３）：２－１５．
［３４］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Ｊ］．方言，１９８３（１）：１６－３１．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Ｎｏｕｎ－Ｖｅｒｂ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ＡＮＧ　Ｋａｎｇｊ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Ｙｉｗ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２２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ｎｏｕｎ－ｖｅｒｂ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ｌｌｏｇｉｓｍ，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ｖｅｒｂ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ｂｓ，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ｌｏｗ　ｏｔｈｅｒ　ｖｅｒｂｓ　ｔｏ　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ｏｕｎ－ｖｅｒｂ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ａｎｄ　Ｂ；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ｏｇｉｃ；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ｌｌｏｇｉｓｍ

〔责任编辑：何敏敏〕

８０１ 常康杰：再议“名动包含”理论存在的逻辑问题 第１期


